金土地资金信托计划分配、清算报告
（第五年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书）
一、重要提示

本信托计划受托人愿就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本信托计划受托人负责解释。

二、信托计划简介

1、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金土地资金信托计划初始规模30000万元，信托期限自2004年11月9日至2009年11月9日，自期满一年起，每年返还20%信托本金。信托计划成立后，信托资金用于向金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放贷款，贷款期限5年（至2009年11月到期）。金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 9日前按信托文件的规定归还了6000万元信托本金及应付利息。

根据浙江省政府有关文件的批复精神，受托人于2007年12月25日完成了从金信信托承接金土地资金信托计划的相关法律事宜。

2、信托计划受托人

法定名称：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C区18、19层
法定代表人：高传捷

受托人网站：http://www.zttrust.com
信托经理：曹学文
3、报告期：2008年11月9日至2009年11月9日

三、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和收益情况
（一）信托资金回收情况

1、依据信托文件的规定，收回信托资金6000万元；
（二）信托项目收益

1、贷款利息收入5,326,766元；2、银行存款利息收入711.95元；3、上年度留存收益91,315.29元；

 (三)信托项目税费

营业税及附加298,298.9元；

（四）信托项目营业费用

1、受托人信托报酬300,000元；2、邮寄费、银行结算费7,296.42元；
（五）可分配的信托利益：

本次可分配的信托利益为4,813,197.92元，按8.02%/年的收益率进行分配。
信托终止前未结利息及信托终止前至信托财产返还日期间产生的利息作为信托计划的清算费用。
（六）信托计划本金及收益返还情况

受托人已于2009年11月10日前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将本信托计划项下20%本金及收益划付至信托合同约定的各受益人结算账户；请各受益人注意查收。
四、关于增值收益部分的说明
2009年10月20日，金土地资金信托计划项下抵押物---金华二百地块由金华市永盛集团有限公司、金华市盛成商业有限公司、金华远达商贸有限公司联合体竞得。根据出让条件，付款期限为成交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我司已发函至金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要求其在金华二百地块出让完成后履行其相关义务。我司将跟踪出让结果并及时向各受益人通报。
感谢各位投资者五年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如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垂询0571—85069022、87006179我们将竭诚为您好服务。

祝福各位投资者在以后的投资业务中一帆风顺！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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